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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茶葉產業結構與經營模式的轉變

何志峰*　　林浩鉅**　　何青儒***

摘　要

臺灣茶葉產業發展至今超過200年，是世界上茶葉品質最好的產區之一。本研
究從茶業產業發展歷史、經濟、商業與人文脈絡，自史前時代（1624年之前）、荷
蘭領臺時期（1624-1662）、明鄭領臺時期（1662-1683）、清國領臺前期（1683-
1860）、清國領臺後期（1860-1895）、日本領臺時期（1895-1945）、中華民國領
臺時期（1945之後）一直到當代，分析各時期茶葉產業的種植、製茶、配銷、進出
口、貿易條件、產業鏈及產業經營方式的轉變。

研究顯示臺灣茶葉產業具有相當豐富且深度的歷史與文化意涵，但是隨著台灣經

濟結構的變化與國際競爭態勢的消長，本研究建議政府單位、業者產製茶葉之產業

標準應嚴格制定與執行，更應該推廣消費者對茶業歷史與文化的認知，產銷業者應

重視精緻茶與商用茶並進，以迎接新世代的茶葉產業新風貌。

關鍵詞：茶葉產葉、產業發展史、產業結構、產業鏈、價值鏈、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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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ition of Tea Industry Structure and the 
Business Model in Taiwan

Chih-Feng Ho*     Hao-Chu Lin**     Ching-Ru Ho***

Abstract

Taiwan’s tea industry has developed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and is one of the best tea 
producing areas in the world. This study covers the history, economy, business and humanity 
perspectives of the tea industry development, tracing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 (before 
1624), the Dutch occupation period (1624-1662), the Ming Zheng period (1662-1683), the 
early Qing Dynasty (1683-1860), the late Qing Dynasty (1860-1895), Japan’s colonialization 
of Taiwan (1895-1945),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1945) until nowadays, analysis of the 
tea industry in various periods of cultivation, tea refinement, distribution, import and export, 
terms of trade, industrial chain and industrial business model of change.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aiwan’s tea industry has a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but with the change of Taiwan’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industry standards 
for the production of tea should be strictly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but also should 
promote consum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tea industry. Producers 
and sellers should pay more effor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fined tea and commercial tea to 
meet the new generation of global dynamic competitive tea industry.

Key words: tea industry, industry evolution history, industry structure, industry chain, 
value chain, busin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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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茶文化發源於古中國秦漢年代（西元前3世紀），唐代開始飲茶風氣興盛並傳播
到周邊地區，如日本、朝鮮等地。十七世紀時茶葉才被帶進歐洲，最初只是貴族社

會的高級飲品，隨後傳遍世界成為日常所需。臺灣與中國、印度、斯里蘭卡並稱世

界四大茶葉產區，而臺灣所產的上等茶葉更受到全球茶類愛好者的推崇（陳世賢，

2009；Roy，2013）。法國國寶級茶行，以銷售最高品質（Qualité Supérieure）茶
葉聞名的「瑪黑兄弟（Mariage Frères，1854-）」更直接把FORMOSE（福爾摩沙）
和CHINE（中國）、INDE（印度）、CEYLAN（錫蘭）印製在其商標之上（見圖
1）。近年來隨著土地與勞力成本上漲，以及國外低價茶葉的競爭，我國茶葉產業已
由外銷導向轉為內需導向，目前國內市場約有85%需仰賴進口（臺灣區製茶工業同業
公會，2019），加上近年來產業結構的改變，茶葉產業外移，部分茶農將茶葉品種
和產製技術帶往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對我國茶葉產業造成極大衝擊（莊雅惠、巫嘉

昌、李嘉雯、李靜怡，2012），在此情況下「臺灣化」卻是中國、越南產製茶葉大
量回銷，不少低價的進口茶被拼配混充為臺灣茶銷售，導致茶葉品質參差不齊，更

造成茶葉產業產銷鏈混亂（張瑞成，2013；賴正南、潘韋成、郭婷玫、林金池、林
義豪，2016）。

圖1　Mariage Frères茶行的商標，「FORMOSE」出現在中右處

本研究所稱「茶業產業」係指茶葉的種植、製茶、配銷的價值鏈活動之總和，不

包含其他茶業加工或延伸產業（例如茶飲料、茶食品、茶餐廳…等）。茶葉（學名

為Camellia sinensis）的嫩芽嫩梢，經過不同的加工製造方法，可製成各式種類的茶
葉。直觀的由茶乾及茶湯色澤區分，有綠茶、黃茶、白茶、青茶（主要為包種茶、

烏龍茶）、紅茶及黑茶（以普洱茶為代表）等六種，世界通用的茶葉分類方式，則

以茶葉製造過程中，茶葉氧化作用發生的多少做為分別依據。總結茶葉的分類，以

兒茶素氧化程度區分，可分為不發酵的綠茶及黃茶、不同發酵程度的部分發酵茶

（包括白茶、包種茶、高山茶、鐵觀音、烏龍茶等），以及完全發酵的紅茶（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茶葉改良場，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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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目前茶葉產業鏈可以分成三個部分：上游由茶農、茶園、茶菁批發商與香、

藥料工業構成，主要從事育種、研發以及培育等需要經驗累積之經濟活動；中游包

含茶廠、茶葉合作社與飲料製造廠，主要從事收購茶菁、加工、精緻與包裝等商品

化經濟活動；最後下游則由茶行、茶莊以及零售通路（如超市、百貨專櫃、賣場…

等；江文基，2016）。

本文所稱產業結構與經營模式係參考Scherer（1990）的產業分析架構：S-C-P
（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理論模式，該模式在探討產業中的市場結構、廠
商行為（本文所稱的經營模式）與其產業績效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一、產業結構︰係指產業之結構特性，此特性會隨著時間的經過而變動，進而影響

產業內廠商的競爭與經營模式。其主要的元素包括︰買方與賣方家數、產品差

異性、進入與退出障礙、成本結構、垂直整合等。

二、廠商行為︰係指企業為了因應產業結構變化而產生的策略行為，主要包括廠商

在競爭過程中彼此影響、互動、調適的行為，例如研發、訂價、併購。

三、產業績效︰是產業結構與廠商行為之結果，最終表現在價格水準、產值、銷售

額、技術、利潤率、經營績效、企業成長等，以及否能達成總體經濟與社會福

利的指標。

S-C-P模式是採用全面的產業研究觀點，認為產業結構是由生產者的規模、集中
程度、產品差異化、外在政策等多項因素所決定。在此種產業結構下所產生的競爭

行為、經營模式會有所不同，以致於影響其在投資、研發等決策行為，決定廠商績

效、反應、資源分配的效率與成長等。但因為史料不足與本文篇幅所限，各時期的

產業結構與經營模式主要探討產銷結構、產業鏈等議題。

茶業不僅是經濟作物，更是有深層的歷史、文化、工藝底蘊（賴正南、蘇雅惠，

2004；林珍瑩，2006），如果只從當前產銷現況窺之，難以了解臺灣茶業產業豐厚
之人文歷史價值，也無從開創未來臺灣茶業的國際競爭力。本研究以臺灣開港至今

超過200年的茶葉產業通史角度，以當時留下的經濟史料，從臺灣各時期的茶葉生產
狀況開始探討，包括各時期的國際情勢、產業概況、主力輸出茶種、茶葉相關的出

口總量與出口總產值，接著談論臺灣茶業在各時期的產業鏈、附加價值的路徑以及

利益分配等子題。最後要探討臺灣茶產業創新與品牌行銷之路，以總結這200多年臺
灣先民蓽路藍縷一路開創臺灣茶葉產業輝煌歷史，並開展未來臺灣茶業產業之國際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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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624年之前到清國領臺前期的 
茶業產業概況（-1860）

一、1624年之前

早在明朝中葉，沿海的漢民族移居臺灣之際，也一併帶來了品茗的風氣。但此

時的臺灣尚未走入歷史時代，經濟體系仍處原始，並無可靠的信史記載當時的貿

易情況，當時島上與東亞沿岸的貿易可能僅於最原始以物易物的階段（林滿紅，

1997）。

二、荷蘭領臺時期（1624-1662）

1636年12月2日：「今天有5艘貿易戎克船從廈門抵達，一起帶來：2,600擔砂
糖、100箱金絲、30擔茶、20籃絲質布料、200枝華蓋（quitesollen）。」1

當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簡稱VOC，1602-
1799）在1624年登陸臺灣之時，雖然島上的漢人已有了飲茶、或是以茶葉作為藥材
的習慣，不過此時的臺灣茶業仍未大規模商業化，荷蘭人只把臺灣當作大明沿岸茶

葉的轉口貿易基地。此外，雖然當時大明實施海禁，2但仍有私販或公販由福州等地

將茶葉出口至臺灣，VOC除了留有一部份供當地員工消費、或是運到東印度公司總
部所在的爪哇島之外，其餘的全部轉口荷蘭與歐洲各地；而輸往爪哇島的茶除了留

在當地飲用外，也再轉口到波斯、印度等地區。

此時期的貿易資料已經不可考，僅知當時臺灣已經有發現野生的茶樹，但是並

沒有利用來製造精茶；而荷蘭人以大員（今臺南安平）為港口，進行茶葉的轉口貿

易，對臺灣的茶業發展似乎沒有太大的幫助。

三、明鄭領臺時期（1662-1683）

1661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隔臺灣海峽與大清政權對峙，清國政府為了對付
鄭成功的海軍，於江浙閩粵四省採取海禁政策，要求「片板不許下海」；同時頒佈

遷界令，「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命令當地居民遷往內陸。為了突破當時

的貿易困境，鄭成功與鄭經兩代改和日本、呂宋、暹羅、蘇祿、琉球、交址、廣南

等國及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貿易，以輸出絲綢、鹿皮，來換取反清復明所需的

軍火為主，當時自清國沿海的茶業轉口貿易幾乎停止。

1 熱蘭遮城日誌，在大員辦公室所寫的日誌摘錄。
2 唯一例外1567年後，明穆宗開放了福建漳州的月港一處作為對外港口，且只允許泉州和漳州的商人對外
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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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國領臺前期（1683-1860）

「水沙連內山茶甚夥，味別色綠如松蘿，山谷深峻，性嚴冷，能卻暑消脹。然路

險，又畏生番，故漢人不敢入採，又不諳製茶之法。若挾能製武夷諸品者，購土番

採而造之，當香味益上矣。」3

1683年，清國展界臺灣，清康熙年間的《諸羅縣志》所載，早期遷徙來臺的漢
人或許已經懂得製茶的方法，但製茶的技術也不夠精良，粗茶僅止於生活所需而不

是貿易導向。此外，在清國領臺初期，仍以南部平原為主要的政治重心，當時主要

的經濟作物為適合嘉南平原栽種的稻米與蔗糖，北部及丘陵地區要一直到了乾隆後

期才有初步的開墾，此時茶葉貿易未興。

「臺北產茶，近約百年。嘉慶時，有柯朝者，歸自福建，始以武彝之茶，植於魚

坑，發育甚佳，既以茶子二斗播之，收成亦豐，遂互相傳植，蓋以臺北多雨，一年

可收四季，春夏為盛。」4

清嘉慶年間，柯朝從福建引入「武彝之茶（武夷茶）」的茶子，並種植於魚坑一

帶（今臺北某處，但現已難考，有一說為當今臺北瑞芳，另一說為今臺北文山），

茶葉才開始有了大規模的種植（李今芸，2010）。早期在臺灣從事茶葉產製的族
群大多以福州及泉州籍居多，其中又以安溪人為最，而環繞臺北盆地的丘陵地區氣

候與地形條件又非常適合種茶，許多的農家遂開始以種茶為副業、甚至直接當成本

業。此時的茶葉產量仍不足出口，以內銷為主，主要市場為既有的漢人社群。雖然

到1840年代，臺灣產的「毛茶」（尚未精製的茶葉）已經有銷回清國沿海一帶，在
當地加工成「精茶」再轉回臺灣的貿易的現象，但本島的用茶消費依然有賴於自清

國內地進口（林滿紅，1997）。

參、清國領臺後期的茶業產業概況（1860-1895）

一、清國領臺後期概況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直到1858年清英法三國簽訂《天津條約》，洋
商開始進入臺灣。1864年，英國商人John Dodd（約翰德克）在淡水一帶設立「寶
順洋行」（即「德克洋行」，Dodd & Co.），以買賣樟腦、鴉片等貨品為主（黃頌
文，2010）。1865年（同治四年），John Dodd由福建安溪引入第一批完全商業化導
向的「烏龍茶種」，勸誘淡水、三峽、大溪一帶的農民栽種，種植所需的成本或工

3 陳夢林、李欽文（171），《諸羅縣志‧卷十二，雜記志》。
4 連橫（1918），《臺灣通史‧卷二十七，農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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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由寶順洋行統一貸款提供幫助，但要求在成株後由該洋行統一收購，寶順洋行的

首要目標就是將這些「毛茶」轉口出港加工。

後來這批以臺茶為底的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獲得好評，到了1868年，John Dodd
於臺北艋舺（今萬華）創立了臺灣首座的茶葉精製場，並聘請福建製茶師傅來臺，

同時使臺灣的茶業由過去僅於生產毛茶，開始走向精製階段。1869年，寶順洋行更
以「福爾摩沙烏龍茶（Formosa Oolong Tea）」的名義將2,131擔的臺茶輸至美國紐
約，讓茶葉的產業鏈開始擴及終端的品牌形象（見圖2），這是臺灣的茶葉首次以自
己的名稱出現在國際市場當中。

圖2　Formosa Oolong Tea被譽為「茶中香檳（Champagne of Teas）」

「夫烏龍茶為臺北獨得風味，售之美國，銷途日廣。自是以來，茶業大興，歲可

值銀二百數十萬圓。廈、汕商人之來者，設茶行二、三十家。茶工亦多安溪人，春

至冬返。貧家婦女揀茶為生，日得二、三百錢。臺北市況為之一振。及劉銘傳任巡

撫，復力為獎勵，種者愈多。時臺邑林朝棟方經營墾務，闢田樹木，為永久計，亦

種茶於乾溪萬斗六之山。」5

看到了「Formosa Oolong Tea」所帶來的龐大商機，原先僅在清國沿海收購精
茶的洋商對臺灣的茶葉趨之若騖，紛紛渡海來臺設立商號、茶庫。除了原有的寶

順洋行外，又有四家洋行相繼進駐臺北，當時寶順（Dodd & Co.）、德記（Tait & 
Co.）、怡記（Elles & Co.）、水陸（Brown & Co.）及和記（Boyd & Co.）被並稱
為大稻埕五大洋行，這些外商爭相搶購臺灣產的茶葉，一時間整個茶葉市場價格飆

漲，臺灣茶業大興（葉倫會，2007）。相對於英國人喜歡紅茶，偏好烏龍茶的美國
是當時臺茶的最大出口地。

到了1872年，美國通過鑄幣法案，當局廢止進口茶稅，國際間各大茶商預估美
國的茶葉消費將大幅增加，於是來自各方的茶葉湧入美國市場，使市場產生了嚴重

的供過於求現象，茶價崩盤（邱念渠，2005），臺灣產的烏龍茶因為成本較高而難
以跟當時的南洋茶、唐山茶競爭，五大洋行停止收購，臺北各大茶庫開始出現滯銷

問題。

5 連橫（1918），《臺灣通史‧卷二十七，農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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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滯銷問題，臺灣茶商將原先要出口到美國的烏龍茶葉轉運往福州，重

新加工成具有花香的「香片包種茶」再銷往南洋，這也是臺灣首度出口包種茶的

一年。也因此，即使1973年臺灣的茶葉輸出較前年驟降20%，但仍保有一定的出口
量。1874年，美國茶市再興，洋行再次將臺灣烏龍茶銷往美國，到了1894年割讓日
本之前，臺灣的茶葉出口量已經較初期暴增一百倍有餘。

隨著1880年代中後期，臺茶在國際上大為熱賣，不僅讓經營茶葉買賣的洋行賺
入大量熱錢，也使得有心人士覬覦利益，嘗試以南洋茶或唐山茶等劣等茶葉偽裝成

「臺茶」販售到國外。為了避免影響臺茶在國際市場的品牌形象，當時臺灣巡撫劉

銘傳在1889年成立臺灣第一個茶業公會「茶郊永和興」，嘗試透過該會的力量維持
市場秩序、控管茶葉品質、共同精進技術，這也是首次有政府層級出面干涉茶業的

產銷。

二、清國領臺後期貿易資料

雖然《北京條約》等附約已於1860年間簽訂，1862年滬尾（今淡水）正式開
港，但遲至1866年的《海關報告．淡水部份》始有全年茶之出口資料（林滿紅，
1997）。若以最初的1866年作為比較基期（見圖3，圖中線性為長期趨勢線），僅僅
過了6年，1871年的烏龍茶出口量已經增為基期的10倍；到1875年增為30倍；1877年
增為50倍；到了1892年甚至突破100倍。而歷年成長率的變動，在1876年前除了受美
國影響之外，幾乎年年都在30%以上，到了1870年代末期之後才略為持平。

圖3　1866年到1895年間包種茶及烏龍茶之出口量

茶葉的出口總值也一路爬升，在1880年代後期幾乎貢獻了臺灣出口總值一半以
上，直到甲午戰爭末年才掉回45%左右，但仍然是當時所有的出口品之冠（見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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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線性為長期趨勢線）。據《海關報告》統計，在1868年到1895年間，茶、糖、
樟腦共佔臺灣出口總值達94%，分別為53.49%、36.22%、3.93%，茶葉可以說是當
時臺灣最大宗的對外貿易商品。

圖4　1868年到1895年間茶葉之出口總值及佔總出口比

而依照日本外務省通商局的統計資料，在1887至1891年之間，美東的茶葉市場
產地市佔率，日本茶占有率約49.91%到55.11%，清國綠茶占16.97%到18.43%，而臺
灣茶占15.7%到18.75%。雖然臺灣烏龍茶在美東市場的市佔率雖非當時所有產地中最
高，不過歸因於良好的氣候地形條件，臺灣產的茶葉平均價格是三地中最高的。比

較臺灣產烏龍茶、清國產平水珠茶及日本產綠茶在紐約市場，從1884年至1894年各
年8月期間一磅茶葉的價格，當時臺灣產茶業在國際市場價格明顯高於清國產與日本
產，若以1894年各等級茶價格之中位數比較，臺灣茶的溢價分別為38.6%、39.6%與
24%，是國際市場中名符其實的「逸品」（張遵倩，2010）。

三、清國領臺後期產業鏈

臺灣茶業肇始於清國時代外商的投資與拓展，當時的「洋行」相當於現在的國際

進出口貿易公司，所有要銷往國際市場的產品幾乎由各大洋行控制，茶葉自然不例

外，即使有部份的本土茶商嘗試將臺茶輸往當時的「內地」廈門自銷，但這些由臺

灣輸往清國沿海的茶葉只佔了總出口量很小的一部份。

在當時的產業結構中，經營國際茶葉貿易的洋行、買辦靠著賣茶賺進大筆財

利，6本地茶商與茶行賺取茶葉加工費，茶販獲取中間轉手的價差，而最上游的種植

6 買辦是指在清代五口通商地區被西方公民僱傭並且參與其主要經營活動的中國人，原對應之葡萄牙文
Comprar意譯為「購買」的意思，英文則作Compra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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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卻只能掙得微薄的收益（但仍比種植其他作物來得多，這也是為何許多的農戶都

轉種茶），臺灣人在該產業僅扮演出賣勞力者與代工者，真正的外貿控制權仍然掌

握在當時的洋商之手（邱念渠，2005）。

如果以「微笑曲線」之價值鏈分配解釋，當時的各大洋行掌握了最右端的品牌與

行銷通路，「Formosa Oolong Tea」就能看出端倪，除了有「茶中香檳」的名號，如
白毫烏龍茶等特色茶種等更被譽為「東方美人」；少部分的漢人買辦，如李春生等

人，做為協助外商與本國商人貿易的經理人，他們提供了翻譯與溝通的服務，也從

中汲取利益；至於臺灣茶農負責種植與加工，屬於價值曲線中段的族群，雖然比起

其他的植作物已經多了許多回報，但在層層剝削之下仍然只能賺取微薄的利潤；而

處於曲線左端的烘製技術則屬於當時的製茶師所有。

此外，清國時期，臺灣的茶葉產業鏈還有一個特殊的存在：「媽振館」，即為英

文「Merchant」之譯音，是廈門買辦在臺灣所設置的茶葉金融機構，他提供了一個
降低風險的中繼角色。媽振館接受本地茶行的進貨，並先付款八成，並將茶葉輸往

廈門倉庫，然後待茶價較高時轉賣給洋行，扣除手續費和利息後再把餘額交給本地

茶行；同時，他也接受洋行收購茶葉的委託，媽振館會把洋行預貸的資金再貸給茶

葉生產者，洋行則等待毛茶收成後再行加工出口（林滿紅，1997）。

本研究之茶葉產業鏈架構（見圖5及圖6），係參考Porter（1985）的價值鏈分
析法（value chain analysis）修改而來（Prahalad & Hamel, 1990），並且將茶業分
成烏龍茶及包種茶，產業鏈分成生產階段、批發及零售階段、出口階段（見圖5及圖
6）。烏龍茶的價格、產量及總價較高，相比於包種茶，其價值鏈中多了「媽振館」
的融資角色。

圖5　清代烏龍茶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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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清代包種茶產業鏈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改自邱念渠（2005）

肆、日本領臺時期的茶業產業概況（1895-1945）

一、日本領臺時期概況

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日清《馬關條約》簽訂，滿清政府將臺灣主權讓予日
本國。有別於滿清政府對於國際貿易一事的消極應對，日本當局對於臺灣整體經濟

有較長遠以及具有計劃性的方針，自然而然著重在既有的「茶業」之上。隨著茶園

栽培面積擴增，總督府除了在各地設立茶葉試驗所，嘗試將製茶、品種及栽培技術

大為改良之外，也引進製茶機械、設立出口茶檢驗制度、茶葉傳習所、同時建立品

牌形象，將臺灣茶的附加價值進一步提升。也因此，若說清國時期的臺灣是臺灣茶

業的發展期，則日本時代可以說是茶類產製之興盛期。

自清國時代開始，烏龍茶在1920年代之前一直都是臺灣最大的出口茶種。但隨
著國際間消費者口味的變化，以及經濟大蕭條時，全球茶葉供需大洗牌，爪哇茶趁

機傾銷，從1920年代開始，烏龍茶出口開始呈現衰退趨勢。為了解決烏龍茶市場的
低迷狀況，同時也避免與「日本國內地」競爭（日本當時仍以綠茶為主要出口），

總督府設法輔導烏龍茶農轉作其他茶種或農作。

1926年，茶葉試驗所引進英屬印度的阿薩姆大葉茶種，並在台中州新高郡魚池
庄（今南投魚池）嘗試種植，發現日月潭附近高溫多濕，終年雨量多，地形及海拔

高度等條件優秀，栽培環境與印度阿薩姆茶區相仿，試種紅茶的效果最好；1928
年，日本三井財團砸下重金購入新式製茶機具設備，引進工業化製茶的技術，大大

改善了紅茶的品質；1930年代，該公司開始以「日東紅茶」為名行銷各國，獲致
極大的成功，主要銷往英、美等國市場，而魚池也成為臺灣少有的阿薩姆紅茶產地

（張忠正，2010；曾宇良、宋承恩，2012）。

和逐漸沒落的烏龍茶產業不同，包種茶以及紅茶逐漸取代原有烏龍茶的輸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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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到了1933年，英屬印度、英屬錫蘭、荷屬東印度等世界主要紅茶產地，為了控
制茶價共同協議減產，同時簽訂了《國際茶葉限制輸出協定》，但因為日本未受邀

議約，臺灣自然不受該協定之限制，於是臺灣紅茶趁勢大量輸出，填補協議下的市

場缺口，一躍成為當時臺茶外銷的主力之一。

二、日本領臺時期貿易資料

根據周憲文（1957）統計，到1940年為止，臺灣出口總值為1896年的49.67倍。
在個別商品方面，稻米增為1896年95.94倍，茶為3.59倍，糖為145.56倍，酒精類是
192.2倍，煤炭則大增到544.9倍；香蕉則增為1907年的644.5倍，鳳梨罐頭成長更
快，是1907年的785.21倍（陳慈玉，2010）。此統計數字不但意味著當時成為殖民
地的臺灣對日本擔負著提供米、糖等重要民生必需品的義務，更意味著隨著時間的

推移，臺灣的農業政策逐漸改變。

隨著日本本土茶業的蓬勃成長，即使日本當局鼓勵臺灣人種茶，但仍管控在必須

不傷害內地既有利益。由於日本是綠茶的出口國，在美國的市場上同時也是臺灣烏

龍茶的競爭對手，所以總督府在臺灣發展茶業的重點並不鼓吹綠茶及烏龍茶，以免

影響日本綠茶在美國市場的銷量。也因此，除了鼓勵日本氣候因素不適合生產的紅

茶之外，部份隨國際市場衰落的烏龍茶園也被轉型成蕉園、鳳梨園等。相較於清國

時代以茶為出口大宗，日本時代的農產品出口內容有了顯著的變化，開始轉型為多

元化的結構。

從圖7及圖8， 7可以看出當時臺灣烏龍茶、包種茶及紅茶出口量及出口值的變

化；在1926年阿薩姆紅茶試種成功後，紅茶的出口量有了些微性的提升；1933年，
臺灣紅茶出口計823,078公斤（1,371,797斤）；而在《國際茶葉限制輸出協定》簽約
後的1934年，出口爆增至3,296,532公斤（5,494,220斤），在趨勢上紅茶逐漸取代烏
龍茶及包種茶成為臺灣最大的出口茶種。

此外，受惠於當時「臺灣製茶株式會社」與「日東拓植農林株式會社」等大型資

本會社以新式機械和科學方法產製紅茶，和當時仍需人工手動採製的烏龍茶與包種

茶相比，有效的降低了精製紅茶的成本。

三、日本領臺時期產業鏈

日本的財團倚賴機械化產茶的結果使得資本雄厚的大茶廠成為要角，這些商社同

樣掌握著最終銷路以及中間的通路，位處微笑曲線右端。而臺灣農民和清國時期無

異，都只能從中扮演出賣勞力者以及代工者的角色，位處曲線中段。但和清國時期

7 圖7至圖8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8）與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8）〈臺灣茶葉統計輸移出合
計數量〉及〈臺灣茶葉統計輸移出合計價額〉。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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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不同是，曲線的左端由傳統的製茶師轉為商社與茶葉試驗所，前者讓產業結

構形成專業的垂直分工，而後者更是當時臺灣茶葉主要的品種改良者，不但引入了

不同的茶種試種，也培育了不少新的品種做為日後外銷主力。

同時，日本政府簡化了過去粗茶流通的路線，總督府認為過去茶葉在茶販等中間

商之間輾轉買賣，在袋裝、運輸、堆積的過程當中，會使茶葉吸收空氣中的水份，

圖7　1896年到1939年間臺灣產的烏龍茶、包種茶、紅茶出口量

圖8　1896年到1939年間臺灣產的烏龍茶、包種茶、紅茶之出口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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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香味流失或是染上霉味，破壞品質的穩定性；同時，中間商在茶葉的販售的過

程中也可能剝削了最上游茶農的利益，遂於1923年成立「臺灣茶共同販賣所」，
由官方或是特許會社包辦上游到終端的中繼機構，並將茶農以地域性組成「茶葉組

合」（類似生產合作社），統一收集後送至該所加工製作後出口（見圖9） 

圖9　日本時代茶葉產業鏈（本研究修改自李志偉，2004）

伍、中華民國領臺時期的茶業產業概況（1945-）

一、中華民國領臺時期概況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八月繼承日本政府在臺灣的
治權，或稱「臺灣光復」，展開戰後經濟復甦。在政府的輔導以及昔日基礎的奠基

之下，茶園迅速復耕，工廠恢復製造，出口又趨於活躍。此時外銷的茶類以紅茶為

大宗，而包種茶與綠茶僅佔有小規模的出口。

但由於日本等主要綠茶產區有待恢復、中國大陸實施共產改革，臺灣獲得到了發

展綠茶的契機。1948年，協和洋行看上臺灣的地形氣候條件，來臺設立分公司，同
時引進中國製茶師嘗試綠茶製造，在試行成功後，即在新竹、桃園一帶設立12座製
茶廠，以中式製法生產綠茶。自1950年代開始，臺灣就有近百萬公斤的綠茶銷售到
北非市場，開啟臺灣綠茶外銷的歷史。在外商的領導之下，大量的外銷產生報酬遞

增的效應。在1954到1960年間，綠茶與紅茶並列為外銷兩大主力茶種；然而自1961
年以後，綠茶取而代之成為臺茶外銷的主力，佔有總外銷量的50%以上；另一方面，
因紅茶品質、成本均不能與印度、錫蘭、爪哇所產者相提並論，紅茶遂逐年淡出臺

灣的出口市場。

縱使到了1970年代，由於臺灣工業化的發展，茶葉外銷已非臺灣主要的外匯來
源，但在1970至1978年為止，由於國際環境的變化，包括1970年代左右的石油危
機，全球咖啡價格飆漲，許多人轉而飲用茶葉；中國歷經文化大革命，茶葉出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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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不能恢復；印度及斯里蘭卡人口快速增加，茶葉內需轉強而削弱了輸出等原

因，臺茶的出口量還能保持在2,000萬公斤左右。

然而自1979年後，臺茶外銷大幅滑落，部份業者為顧及經濟收益也兼種其他
作物，茶園面積與茶產量開始減少。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業者朝著省工、省時的方

向發展，製茶機械開始全面普及（林義豪、潘韋成、郭婷玫、林金池、賴正南，

2 0 1 5）；政府也為了因應局勢，輔導設立「高級茶生產專區」以及「共同製茶
廠」，期望全面提高產量、品質，並經由共同運銷降低生產成本；同時舉辦優良茶

和製茶技術比賽，有效刺激茶葉品質的競爭，更配合展售促銷活動，鼓勵國人飲

茶。最終於1981年公告廢除《製茶工廠設置條例》，鼓勵茶農自產自銷，成功的將
茶葉產業結構轉為內銷。

也因此，1980年代可以算是臺灣茶產業的重要分水嶺。在此之前，因為臺灣
人工便宜、臺幣幣值較低，臺灣茶在國際以品質佳、價格合理而大量外銷；但因後

來經濟發展使得臺幣升值、工資高漲，導致製造勞力缺乏或不敷成本，或是價格難

以與新興農業國家競爭，導致臺灣茶葉逐漸喪失外銷能力，大茶廠也逐漸沒落。於

是，臺灣茶業自此由外銷導向轉變為內銷為主。目前臺灣茶業的市場通路以「自

產、自製、自銷」的經營方式為主，茶農自行設立中、小規模的製茶廠，運用自產

茶葉為原料，配合製茶機械輔助製造精茶，製成的產品也不再透過盤商等分層行

銷，改而直接批給零售茶行或者消費者（邵志忠，1991；邱念渠，2005；吳中綺，
2006）。

二、中華民國領臺時代貿易資料

隨著臺灣產業轉型，出口產品由過去以農產品過渡到輕工業、再過渡到如今的高

科技產業為主。也因此，臺灣茶葉的出口量逐年遞減，到最低點時約僅剩全盛時期

的十分之一，近期雖有所反彈，到2018年為止也僅全盛時期的一半（圖10）。8

但儘管如此，臺灣茶葉的出口產值卻不斷創造新高，由過去的不到一億新臺幣爬

升至30億有餘。出口平均每公斤價格由過去兩位數不到逐漸爬升到將近400元（見圖
11），可見臺灣的茶葉產業逐漸走向少而精、高單價的路線，茶葉貿易條件也不斷
改善中。

另一方面，為了填補產業轉型所留下的茶葉使用缺口，臺灣自1967年開始由外
國進口茶葉，且逐年增長（見圖12及圖13）。1985年進口量達292,972公斤，之後就

8 圖10至圖14資料來源：
1951到2003年間資料來源：吳中綺（2006）
2003到2018年間資料來源：臺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與海關進出口貨物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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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大幅成長，1990年左右茶葉貿易開始呈現總量入超並且逐年拉開差距，2011到
2016總量入超達到最高（見圖13），但是出口總值隨著出口單價提高並未縮減，甚
至在2006年之後還繼續增加，2010年更呈現加速上升現象（見圖14）。

整體來說，1985年之後臺灣茶葉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國內低價茶葉及原料茶
葉多由進口供應，而高價茶葉因為中國等新興市場高端需求上升，而導致出口值大

增，全球茶葉的產業內貿易（intra industry trade）已然成形，產品差異（包含茶種

圖10　1951年到2018年間臺灣產茶類之出口量及出口產值

圖11　1951年到2018年間臺灣茶葉出口每公斤平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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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品質差異）之國際分工型態也確立，臺灣的高品質高單價茶葉仍具有很強的國際

競爭力。

以2018年為例，臺灣出口8,013,716公斤的茶葉，出口總產值3,107,511,000新臺

圖12　1951年到2018年間臺灣產茶類之進口量及進口產值

圖13　1951年到2018年間臺灣茶葉出口量、進口量、出口減進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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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進口26,472,127公斤，進口總產值1,876,241,000新臺幣，雖然在產量上呈現入
超，但歸因於臺灣所生產的高單價茶葉，在產值上仍偶有出超（見圖14）。

圖14　1951年到2018年間臺灣茶葉出口、進口、出口減進口產值

三、中華民國領臺時代產業鏈

如前文所述，華國時代的臺灣茶葉市場結構可以1980年代前後分為兩期。在
此之前以外銷市場為主（見圖1 5），輸出地區由傳統上的中國、美國、日本、
東南亞，擴及北非、中東、中南美洲、歐洲等地區（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系，

2005）。

圖15　1970-1980年代，以外銷為主時期茶葉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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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國際茶葉市場環境變化，臺灣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轉弱，臺灣開始

進口外國茶葉，由茶葉出口國轉為茶葉進口國，以內銷為主的產業鏈也與以往不同

（見圖16）。而原有的臺茶逐漸轉為內銷，同時伴隨著「冠軍茶」、「特色茶」等
頭銜的出現，許多茶農紛紛轉而經營品牌，爾後出現了包含凍頂茶、文山包種茶、

東方美人茶、松柏長青茶、木柵鐵觀音、三峽龍井茶、阿里山珠露茶、高山茶、龍

泉茶和日月潭紅茶等「臺灣十大名茶」（臺灣區茶葉工業同業公會，2015；陳昭
利，2017；林政賢、胡志佳，2017）。

為推廣茶葉分級與銷售，全臺灣一年中所舉辦的「茶葉比賽」超過上百場。這

些特色茶的冠軍價位都在每斤10萬餘元以上（鄭文良，2014）。臺灣茶葉產業已經
從過去的生產加工層面走向全面性的垂直整合（張淑君、龐佑欣，2004；陳宇翔，
2005；鍾健平、黃子驊，2014）。

圖16　1980年代之後，內銷為主時期茶葉產業鏈

陸、結語--臺灣茶葉產業的創新與轉型策略

一、當前全球茶葉產業之產銷概況

傳統上東方國家是茶業主要生產及消費地區，尤其是中國大陸，在2018年中國
茶園面積占世界的60%，產量占世界的40%以上，有20個省份、900多個縣產茶，是
世界上唯一生產六大茶類的國家（中國農業農村部，2019）。但是中國市場需求很
大，目前卻未能創造出大型知名茶葉品牌（王靜、李凱悅，2016），主因是未能建
立完整的產業標準、弱勢本土品牌管理與行銷活動、農藥檢測與食品安全未能落實

等（許詠梅、蘇祝成，2007）。很難想像當前中國茶葉市占率最大的品牌竟然是來
自英國的「立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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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出生在蘇格蘭的Thomas Lipton創立了Lipton（立頓）品牌，1890年正式
在英國推出立頓紅茶。著名的廣告詞是“從茶園直接進入茶壺的好茶”（Direct from 
tea garden to the tea pot）。等於宣示全球茶葉產業進入現代化大量製造、標準化、
規格化時代的來臨。1892年，立頓開始了全球化運動，先是在美國設廠，接著又在
印度開設分公司，走進了遠東市場。1972年，全球最著名的個人消費品集團Unilever
（聯合利華）收購了立頓的全線品牌，從此立頓成為全球最大茶葉品牌。1992年立
頓進入了全球喝茶歷史最悠久、飲茶人數最多的中國，短短5年之後，立頓就成為中
國茶包銷售額第一、市場占有率第一的品牌。茶葉口味的固定統一標準、食品安全

的檢測標準全球統一化、可持續（Sustainability）的標準等三大準則，是立頓穩坐全
球最大茶葉品牌的成功關鍵（Gwen van Driel, 2019）。

二、臺灣茶葉產業結構與策略的轉型

臺灣的茶葉產業歷經百餘年的發展，和「米」或「糖」這類較受地形與氣候影響

的作物不同，臺灣茶葉市場的輸出主力主要是受到國際情勢與消費者偏好而改變，

出口結構在清領後期原本以烏龍茶與包種茶為大宗；日本時期開始轉向以紅茶為

主，烏龍茶逐漸衰退；到了當代則呈現多元化，以綠茶或是地方特色茶種為主（陳

慈玉，2004；陳世賢，2009）。臺灣幅員不大但茶種豐富且品質優良，未來應全力
轉型發展特色高級茶葉，才能跟中國、越南等地之平價茶葉競爭。

臺灣茶葉產業發展至今超過200多年，產業發展的轉捩點是1869年寶順洋行創建
「福爾摩沙烏龍茶（Formosa Oolong Tea）」的品牌擴展外銷，1884到1894年間臺
灣茶葉在國際市場的價格還遠高於日本與大清國生產的茶葉。第二次轉型是日本領

臺時期引進機械化種植與製茶技術，使得產量與品質大增。第三次產業變革發生在

1980年代，歸因於勞力成本遽升、臺幣升值與其他新興產業的資源移轉效果，臺灣
茶業由出口導向轉為內銷及大量進口補充需求缺口。2000年之後進入第四次產業轉
型，面臨低價進口茶業競爭威脅、食安標準要求嚴格、茶業品質與茶飲文化變遷的

挑戰（劉瑞華、葉明憲，2003；莊瑞雄、雷立芬，2016）。

而產業鏈也由清領後期層層批發、以洋商為終端出口為主；日本時期則歸因於

機械化、專業化產茶大幅簡化，茶農在「共同販賣所」統一賣給日本商社；到了當

代，隨著茶園面積零碎化、大型茶廠不敵產業轉型紛紛倒閉，茶葉市場轉回內銷結

構，許多慕名而來的消費者甚至略過中間商，直接跟上游茶農購茶（張德儀、陳敦

基、顏曉玲，2015）。本研究建議臺灣茶業產業之轉型策略如下：

（一） 產製茶葉之產業標準應嚴格制定與執行：有關茶葉品質分級、農藥殘留
檢驗限量標準目前都有國家標準，但是應該全面落實執行。2015年爆
發的茶葉驗出芬普尼殘留過量的事件，雖然都只是微幅超量（國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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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0.002ppm，驗出超量多在0.003到0.007ppm之間），但已經嚴重衝擊
消費者信心。況且日本與歐盟的限量標準都比臺灣嚴格，未來無論是內

銷或出口，都應該嚴格執行產業標準（黃玉如，2017；Peck Ting Gan, 
Adeline Su Yien Ting, 2019）。如果不能確保產品安全與品質，再多的品
牌推廣或是行銷努力都將徒勞無功。

（二） 提升茶業歷史與文化的認知：茶業與咖啡都是人類最倚賴的飲品，也
都蘊含豐富的歷史人文與文化創意，臺灣為全球四大知名茶葉產區之

一，有精彩的歷史發展軌跡與人文深度，相較於日本的「茶道」、韓國

茶禮，源自閩南與廣東潮州「功夫茶」盛行1000多年（潮州話的「功
夫」是指細緻、精微、講究的意思，更有費時、厚工（費工）之精深意

涵），至今還保留在臺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泰國（余舜德，

2013）。尤其是臺灣不僅傳承功夫茶道，還有精湛的陶藝茶具與之結合
（黃郁芳，2018），才能提升茶葉產業之附加價值。當然更應該對年輕
消費族群推廣茶歷史與茶文化的知識，讓泡茶、品茗、茶藝、歷史與文

化進入消費者認知，也能推廣教育環保、健康、養生的飲茶知識。 

（三） 精緻茶與商用茶並進，迎接新世代的茶葉產業新風貌：茶業品牌大型化
有相當的進入障礙，以臺灣小規模內需市場來說相當不易，目前大概也

只有「天仁茗茶」能在華人市場成為中型品牌，其餘品牌要大型化相當

困難。所以臺灣茶葉產業走向精緻化、高品質商用茶原料供應商較有機

會（李紅曦、蔡憲宗、蔡偉皇、洪子淵、陳南宏，2019）。而且年輕世
代偏好即飲型茶飲（例如包裝茶飲、手搖飲、珍珠奶茶等），原料供應

與品質管理、開發與調配、茶器及茶周邊資材開發等發展項目，是未來

臺灣茶業產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項目。

三、臺灣茶葉產業的未來展望與隱憂

縱使臺灣的茶業經過多代的改良與嘗試，至今已經在國際高級茶市占有一席之

地，但另外一方面，隨著國內消費者的喜好改變，咖啡、罐裝飲料、手搖飲料等消

費量逐年遞增，可能會使原本的茶農改而種植咖啡，例如古坑咖啡與鹿谷凍頂咖

啡，這些由茶園改闢為咖啡園的咖啡豆都在市場上獲得一定程度的歡迎。而在加入

WTO以後，臺灣茶業面臨自由化、國際化產品的威脅，低價茶市場盡為越南茶、柬
埔寨茶與中國茶所據（江文基，2016）。

如今，臺灣的產業政策為全力產製高等茶、選擇放棄附加價值低的低價茶葉時，

自然是期望藉由捨棄大眾庶民市場、改而擁抱上層消費市場來獲利，但尖端消費者

的消費總值，是否足以撐起整個茶葉產業，或是因而普及品茗文化，締造更多的消

費者基數，仍是令人期待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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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年來臺灣茶葉產業問題也逐一浮現。若干廠商以越南茶或中國茶等劣等

茶葉偽裝或混裝成「臺灣茶」銷售到市場上，消費者苦於沒有公正第三方驗證機構

而無法分辨真偽；而農業殘留事件也使得臺灣茶的品質保證受到質疑；或是高山茶

區有無違法開發山坡地、破壞自然水土生態的問題也漸漸浮現，這些隱憂仍有待政

府相關單位與業者共同努力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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